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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1-1 

1.1概說 

行政院於民國 77年核定實施「污水下水道

發展方案」迄今，經過第一期 6年建設計畫

（81至 86年度）之執行，續於民國 87年修

正該發展方案，自 87年至 92年度辦理第二

期 6年計畫、92年至 97年度辦理第三期 6

年計畫、98年至 103年度辦理第四期 6年計

畫，目前已邁入 104年至 109年第五期建設

計畫。其中該計畫為落實「愛台 12建設」，

預計於 6年內平均每年提升污水下水道用戶

接管普及率 3%，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

以達提升國家競爭力及改善生活環境之目

的。 

由於過去國內污水下水道系統設計施工，均

採由各工程機關各自辦理，往往相同的施工

項目卻有不同的規範及內容，因品質認定的

標準不一，產生工程估價落差，以致於所編

工程預算與實需經費有所差異，此外在設計

圖，品質控管方面難能一致，工程施工效率

亦難以提升，有鑑於此本署自 93年起承蒙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之協助，邀集產、官、

學界等下水道專家編定「污水下水道管線設

計手冊」，當時係依據本署出版「污水下水

道相關標準技術手冊彙編」（民國 91年 1月）

中「污水下水道及附屬設備設計施工監造作

業手冊」有關設計部份之內容為基礎，並參

酌本署之「污水下水道設計指南」（民國 93

P1-1 

1.1概說 

污水下水道為現代化都市不可或缺的公共建設之一，亦為國家形

象、建設發展及競爭力之重要指標，世界各國均列為重要施政工

作，臺灣地區五都形成後，城鄉都市化腳步日益加速，目前污水下

水道系統建設已列為重大建設計畫之ㄧ，藉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之推動，期許能創造更高更優質的生活環境，改善我國居住環境及

河川水質，讓我們的下一代子孫能有更美好的未來。 

按行政院自於民國 77年開始核定實施「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迄

今，經過以來，經民國 81年起執行第一期建設計畫，迄今每 6年

建設計畫（81至 86年度）之執行，續於民國 87年修正該發展方

案，自 87 年至 92年度辦理第二期 6年計畫、92年至 97年度辦理

第三為一期 6年計畫、、92年至 97年度辦理第三，已持續推動二

十年有餘。前三期 6年計畫、計畫尚處建設草創階段，優先建設污

水處理廠及主次幹管等設施，至第四期建設計畫(98年至-103年度

辦理第四期 6年計畫，目前已邁入 104年至 109 年第五期建設)逐

漸開花結果，四期計畫。其中該計畫為落實秉馬總統「愛台 12建

設」預計方針，於 6年內平均每年有效提升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

及率 3%，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以達提升國家競爭力及改善

生活環境之目的。率達百分之三，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預計

可望達百分之三十八。展望未來，我國即將邁入 104至 109年度第

五期 6年計畫，除賡續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建設，開拓綠色內涵及

永續發展面之面向，藉由推動污水處理廠污泥減量及放流水回收再

利用，將污水下水道建設由以往工程建設轉換為「環保永續」之新

思維，期以持續改善生活環境品質及實現「創造生態平衡之健康城

鄉」為願景，進而落實我國都市健全發展、河川整治及污染控制等

樂活議題，朝綠色家園及國家永續發展趨勢邁進。 

由於此外，本署為整合過去國內污水下水道系統設計施工之執行經

概說重新

撰寫 



年 2月）之規定，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所建構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及

PCCES 工程預算格式，特訂定「污水下水道

管線設計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並於 94

年 5月出版。 

在歷經近年大量推展污水下水道建設後，配

合工程技術之進步，相關規定之修訂與實際

辦理設計與施工情形之回饋，本署特於委託

「污水下水道第四期建設計畫總顧問委託

專業服務」中納入本手冊之修訂工作；本手

冊自 99年起已修正第 1版、100 年 12月完

成第 2版編修、101年底完成第 3版編修、

102年底完成第 4版編修，後續逐年配合執

行情況適時修正，以提供各單位未來辦理管

線工程設計之參採，期能提高設計品質與提

升設計效率。  

驗，鑑於過去我國執行污水下水道建設工程，多由各工程主辦機關

各自分別辦理，往往相同的施工項目多頭馬車，致使承攬廠商無所

依循。因而衍生出單一工項卻有不同的存有相異之設計規範及內

容，因，肇使施工品質難以認定、標準不一，產生工程估價落差，

是以所編之工程預算與實需經費有所差異，此外在設計圖，品質控

管方面難能一致，產生價差；更甚者，由於設計品質與施工品管標

準難以認定，嚴重影響施工效率亦難以提升，有鑑於此本署，工期

一再延遲落後。爰自民國 93年起承蒙台灣以來，初期借由臺灣水

環境再生協會之協助，邀集廣邀我國下水道產、官、學界下水道等

各域之專家編定，共同編撰有「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當時

係依本署出版「污水下水道相關標準技術手冊彙編」（民國 91年 1

月）之「污水下水道及附屬設備設計施工監造作業手冊」設計部份

作為基礎，酌以「污水下水道設計指南」PCCES 工程預算格式，

特訂定之規定，搭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構之公共工程施工綱

要規範，訂定「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於

94年 5月出版。 

在歷經近年綜此，我國從事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已二十有餘，藉由

過去大量推展污水下水道建設後，配合之經驗，伴隨時代演進及工

程技術之推展，將既有工程實績進行回饋，有效歸納並藉以滾動進

行相關法規之修訂與實際辦理設計與施工情形之回饋。本署特委請

「污水下水道第四期建設計畫總顧問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臺灣營建

研究院進行本手冊編修作業，自 99年起著手編修設計手冊修正第

1版初版，並分別於 100年 12月完成第 2版編修、、101年底完成

第 3版編修、及 102年年底完成第 4版編修，後續逐年配合我國污

水下水道建設執行成果進行檢討修正，以提供各單位至今(103)年

已修正至第五版。未來更冀盼由產、官、學界之發展，適時帶動手

冊之修訂，利於有關單位進行污水管線工程設計之參採，更期能提

升我國污水下水道整體設計品質與提升設計效率，進而達到國家建

設蓬勃發展之目標。 



2 P2-23 

銜接管徑及人孔內徑之關係規定如下： 

圓形人孔： 

人孔底座內徑 (cm)：200 

銜接管徑適用範圍： 

1.管徑 1,000 mm 以下之中間點人孔。 

2.管徑  700 mm 以下之合流點人孔。 

P2-23 

銜接管徑及人孔內徑之關係規定如下： 

圓形人孔： 

人孔底座內徑 ( cm mm)：2002,000 

銜接管徑適用範圍： 

1.管徑 1,000 mm 以下之中間點人孔。 

2.管徑  7600 mm 以下之合流點人孔。 

依 102年

度核定下

水道設計

規範修正

銜接管徑

適用範圍 

3 P2-25 

九、跌落人孔 

2.原則上同一人孔內應避免設置多支跌落設

施（情況特殊者不在此限）。 

P2-25 

九、跌落人孔 

2.原則上同一人孔內應避免設置多支跌落設施（情況特殊者不在此

限）。跌落設施分為內跌落及外跌落，設置原則為開挖施工之人孔

其跌落設施，設置於人孔外側為佳，推進施工大都為圓形工作井，

鋼套環與人孔間無空間施作跌落設施，可設置於人孔內側；但鋼襯

板或沉箱工作井有空間時，設置於人孔外側為佳。 

依 102年

度核定下

水道設計

規範補充

跌落人孔

設計原則 



4 - 無 P2-26 

十、人孔框蓋 

1.人孔框蓋可為各種已商用化產品，其材質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15536 A2302，其適用範圍用於下水道用球狀石墨鑄鐵人孔、

陰井、連接井及匯流井之框座與面蓋(二者合稱為人孔框蓋)。 

2.新式人孔框蓋具備功能如下： 

(1) 防止不當開啟 

人孔及陰井面蓋須有受過專業訓練之人員，並使用專用工具開啟。

採用「專用工具」外之鐵棒、十字鎬、尖鋤等器具進行測試，以確

認無法開啟。 

(2) 防止脫落及噪音 

框蓋由卡榫及連結扣件等連接框座與面蓋，須能耐車輛衝擊不跳

脫。面蓋開閉操作時，具有連接以防止脫落，面蓋具有進行 360度

轉向及 180 度垂直開啟功能。 

採用「斜面式孔蓋(V 型)」，斜面式面蓋與框座有 8度之斜面以防

止滑動，亦可減少因面蓋與框座大小不一導致面蓋跳動所產生噪

音。 

(3) 防止墜落設施 

為了防止人孔蓋不當移位造成用路人墜落意外發生，可設置防止墜

落保護措施。防墜落設施須能承受 4.5kN重量不致破壞。 

(4) 上浮狀態防止位移 

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及颱風等集中豪大雨，常有造成人孔蓋浮上及移

位，因此人孔蓋應可承受內部水壓或氣壓之耐揚壓載重強度 60 

kN~106 kN及上浮高度 20 mm 以下，當內部壓力下降後能平整回

復於框座內部，其殘留高度在 10mm 以下。 

依 102年

度核定下

水道設計

規範補充

人孔框蓋

設計原則 



5 - 無 P2-27 

十一丶回填材料利用 

1. 在道路（或人行道）設計埋設污水管渠，開挖管溝之回填材料

依工程實際限制條件，可選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

多功能再生混凝土（MRC）等回填材料，替代一般砂或需夯實之

土石回填材料。 

2. 開挖管溝之回填採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多功能

再生混凝土（MRC）等回填材料應明訂於相關規範。另於回填材

料澆置前，應特別注意預先做好管線固定措施，防止管線上浮，並

依據配比的凝結時間特性，妥善規劃施工流程。 

依 102年

度核定下

水道設計

規範補充

回填材料

設計原則 

6 - 無 P2-27 

十二丶下水道耐震對策 

1. 管線耐震之基本對策 

污水下水道管線應於耐震設計時就地盤特性、地震特性、埋設位

置、埋設深度、回填材料、管材、管徑、接頭、施工方式等加以考

量其耐震性能，而管線耐震對策之基本原則，應儘可能採可撓性之

構造，以期儘量將外力分散。依照管線之不同受力部位，其耐震對

策之基本原則如下： 

(1) 管體受拉力之部位，必須使其具有可能伸長或容許偏移之構

造，以防止其脫落(參圖 2.3.3-2)，如承插式接頭之插入長度增長或

採可伸縮之接頭。 

(2) 人孔或管體受壓縮之部位，必須使其在受擠壓時，具有可伸縮

材料以吸收變位或緩和衝擊之構造，以減少其損害(參圖 2.3.3-3)。 

(3) 人孔或管體會產生彎曲之部位，必須使其具可撓性或可彎曲之

材質或構造，以避免其破壞(參圖 2.3.3-4)，如可撓性接頭、可伸縮

接頭或承插式接頭之插入長度增長。 

(4) 人孔會產生剪力之部位，必須使其緊結或容許有側脫、偏移之

構造，以避免構造受損或砂土流入(參圖 2.3.3-5)。 

(5) 人孔或管體承受下陷或上浮力時，應以地盤改良為對策，若要

保持通水功能時，必須使其具有撓性或可彎曲之構造(參圖2.3.3-6)。 

依 102年

度核定下

水道設計

規範補充

下水道耐

震設計原

則 



7 - 無 P2-28 

 

拉力 

伸長 

鬆開 

可伸縮接頭 

使不致脫落 

註：管線接頭發生拉力之部位如圖所示，若其容許偏移量如所示

之範圍程度，則視為可確保設計輸水能力之構造。 

鬆開 

 
圖 2.3.3-2  受拉力之部位 

 

收縮以吸收變位 

以伸縮材料吸收變位 

註：管線與人孔之接頭或管線與管線之接頭，會發生壓縮之部位，如圖

所示，須採用對壓縮力有充分耐力之材料或構造。 
 

圖 2.3.3-3  發生壓縮之部位 

 

 

圖說補充 



8 - 無 P2-29 

 

 

彎曲 

可撓性接頭 

可彎曲之構造 

可彎曲之構造 

承插式插入長度加長並具水密性 

註：管線與人孔之接頭或管線與管線之接頭，會發生彎曲之部位，如圖

所示，須採用具有可撓性接頭之材質或構造。 

 
圖 2.3.3-5  發生彎曲之部位 

 

剪力 
鬆開偏移 

容許偏移 

耐偏移 
不致偏移的構造 

註：人孔側塊等承受剪力之部位，須如圖所示具有不會偏移之構造，或

者其容許偏移量應不致使砂土流入。 
 

圖 2.3.3-5  發生剪力之部位 

 

圖說補充 



9 - 無 P2-30 

 
 

 

 

註：土壤液化之過剩孔隙水壓所產生之上浮力，必須依圖於管路週邊之

地盤實施地盤改良，此外為確切保持通水功能之故，其接頭須具可

撓性、耐彎曲及插入長度增長之構造。 
 

圖 2.3.3-6  受浮力之部位 

圖說補充 

10 - 無 P2-30 

2.管線耐震之具體對策 

一般管線耐震設計之具體對策主要包含液化之對策及地震振動與

地盤變位之對策，除考量液化之判別及地盤之改良外，為提昇管線

設施之耐震能力，其重點在於加強管線接頭之耐震性能，例如採取

具有伸縮、撓曲或防止脫落之接頭等方式。有關管線耐震設計之具

體對策請參表 2.3.3-3，另外人孔與管線及管線與管線之耐震對策例

請參圖 2.3.3-7及圖 2.3.3-8。 

依 102年

度核定下

水道設計

規範補充

下水道耐

震設計原

則 



11 - 無 
P2-30 

P2-31 

 
圖 2.3.3-7  人孔與管線接頭耐震對策之圖例 

 
圖 2.3.3-8  管線與管線接頭耐震對策之圖例 

圖說補充 

12 - 無 P2-32 表 2.3.3-3  管線耐震之具體對策 表格補充 

13 P2-26 十、水理分析報表格式 P2-33 十三、水理分析報表格式 序號修正 

14 P3-7 
三、管線資料表 

(1) 管線編號 
P3-7 

三、管線資料表 

(1) 設計圖圖號 

(2) 管線編號 

新增設計

圖圖號欄

位 

15 P5-1 
本章所規定者，係以細部設計階段中之工程

預算編列為適用對象。 
P5-1 

本章所規定者，係以細部設計階段中之工程預算編列為適用對象。

預算書之編制，本手冊建議如下：工程預算書之編撰，須於封面及

各頁編制欄位核蓋公司大小章，並依據工程會 98年 12月 2日工程

技字 09800526520 號函示，設計單位於工程預算書封面或內容首頁

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且全份文件應裝訂成冊、編目錄及頁碼

並加蓋騎縫章。 

依據公共

工程專業

技師簽證

規則第十

條辦理 

吸震材料 

環形接頭 

橡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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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污水下水道管線及其附屬設備

直接工程費估算方法表 

八、保險費：式：按一、之 0.8～3％估列：

可按實編列 

P5-12 

表 5.2-1 污水下水道管線及其附屬設備直接工程費估算方法

表 

八、保險費：式：按一、之 0.8～3％估列：可按實編列 

檢據核銷 

新增備註 

17 P5-15 

表5.3.5-1 工程管理費提列計算表(99.7.21修

訂版) 

附註： 

一、依據行政院 91.11.18院授工技字第

09100504010號函送「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

管理費支用要點」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於 99.1.15修正 94.4.15施行「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中附表二「公共

工程(不包含建築物工程)建造費用百分比上

限參考表」修訂而成之工程管理費速算表。 

P5-15 

表 5.3.5-1 工程管理費提列計算表(99.7.21100.12.07 修訂版) 

附註： 

一、依據行政院 91.11.18100.12.07院授工技字第

0910050401010000462720號函送「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

用要點」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99.1.15103.10.30 修正 94.4.15

施行工程企字第 10300376110號「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中附表二「公共工程(不包含建築物工程)建造費用百分比

上限參考表」修訂而成之工程管理費速算表。 

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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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預算

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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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書總

表修正 



 

20 P5-16 - 
P5-17 

~ 

P5-23 

每頁預算書頁尾設計為編製，並核公司大小章範例 

 

各預算書

簽核範例 



 


